


特定植物檢疫物輸入核准辦法第十一條之一修

正條文

第十一條之一  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

六條、第七條及第十條所定事項，委任植物

檢疫機關辦理。


	1130826令
	1130826特定植物檢疫物輸入核准辦法第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(發布版)

